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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9458       证券简称：兴中能源      主办券商：银河证券 

 

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一、 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 担保基本情况 

因业务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，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广东科洋能源

科技有限公司（简称科洋能源）拟将 27 个新增光伏投资项目打包向

东莞银行中山分行申请固定资产项目借款，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

15,000 万元且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80%，期限最长 12 年。该借款拟

由科洋能源在册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，其中，本公

司持有科洋能源 70%股权，即本公司提供最高人民币 10,500 万元的

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上述授信贷款将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办理具体业务，实际授信额度、

授信期限、贷款利率、担保情况等以最终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（二） 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

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（三） 审议和表决情况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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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

通过了《关于科洋能源向东莞银行申请建设光伏项目借款及向兴中能

源申请担保的议案》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、反对 0 票、弃权 0 票。 

回避情况：该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及回避表决的事项。 

按照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及本公司

《章程》，本次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金额占本公司 2022 年期末经审计

总资产（1,149,308,352.11元）的比例为 9.14%，控股子公司其他股

东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例担保，且连续 12 个月累计计算的担

保金额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%，故董事会审议通过

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

（www.neeq.com.cn）发布与本议案有关的《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

会议决议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68）。 

二、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

1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名称：广东科洋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

成立日期：2021 年 4 月 19 日 

住所：中山市小榄镇新市社区升平中路 10 号 1 座 5 楼 508 室 

注册地址：中山市小榄镇新市社区升平中路 10 号 1 座 5楼 508

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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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80,000,000 元 

主营业务：输电、供电、受电电力设施的安装、维修和试验；

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；储能技术服务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；节

能管理服务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等 

法定代表人：潘雷 

控股股东：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：中山市国资委 

是否为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：是 

被担保人是否提供反担保：是 

关联关系:科洋能源是本公司持股 70%的控股子公司 

2、被担保人资信状况 

信用情况：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

2023年 11 月 30 日资产总额：69,628,273.41 元 

2023年 11 月 30 日流动负债总额：33,722,433.67元 

2023年 11 月 30 日净资产：31,585,000.54元 

2023年 11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 54.64% 

2022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率 99.07% 

2023年 1-11 月营业收入：19,627,848.43 元 

2023年 1-11 月税前利润：1,481,423.48 元 

2023年 1-11 月净利润：1,411,339.35元 

审计情况：未经审计 

三、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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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业务快速发展的实际需要，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科洋能源拟将

27 个新增光伏投资项目打包向东莞银行中山分行申请固定资产项目

借款，借款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,000万元且不超过项目总投资的 80%，

期限最长 12 年。该借款拟由科洋能源在册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

责任保证担保。其中，本公司持有科洋能源 70%股权，即本公司提供

最高人民币 10,5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。 

上述授信贷款将根据实际业务需要办理具体业务，实际授信额度、

授信期限、贷款利率、担保情况等以最终与银行签订的合同为准。 

四、 董事会意见 

（一） 担保原因 

公司按持股比例为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科洋能源提供连

带责任保证担保，是为了支持控股子公司科洋能源的业务发展，促进

其更加便捷地获得银行授信，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的需要。 

（二） 担保事项的利益与风险 

上述担保事项有利于缓解控股子公司科洋能源对资金的需要，有

利于科洋能源业务的开展，不存在损害其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影响公

司的独立性。 

目前科洋能源财务状况和信用状况良好，具备偿还债务的能力，

预期项目经营收入可覆盖借款本息及投资回报要求，因此该担保不会

为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带来重大风险，担保风险可控。 

（三） 对公司的影响 

上述担保对子公司的扩大生产经营起到重要作用，符合公司的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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略发展需要，公司有能力对公司的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，不会对公

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良影响。 

五、 累计提供担保的情况 

项目 金额/万元 

占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资

产的比例 

挂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挂牌公司合并报表外主体

的担保余额 
  

挂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 10,500.00 10.18% 

超过本身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%的担保余额   

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余额   

逾期债务对应的担保余额   

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  

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  

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

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银行借款担保合同》。 

 

 

中山兴中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3年 12 月 12 日 


